消基會申訴表
＊進案日期：(申訴人勿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＊案號：(申訴人勿填寫)
	申
訴
者
資
料
	姓名：

	
	性別：☐男 ☐女             年齡：

	
	[bookmark: _GoBack]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請留意垃圾信件夾)

	
	聯絡電話 (公司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住家)：
	(手機)：

	
	地址(含郵遞區號)：

	
	申訴者為臺北市市民：☐是☐否(必填) ※申訴人住居所於臺北市，請勾「是」。

	
	申訴對象為臺北市公司：☐是☐否(必填) ※總公司或消費門市於臺北市，請勾「是」。

	
	本份申訴表含上開個人資料，將隨消基會因本申訴案件發函，一併提供申訴對象(含所屬公司或該公司消費爭議處理單位)作為聯繫處理之用。
通知申訴者之相關文件原則以E-MAIL寄送。

	申
訴
對
象
	企業經營者1(請填公司名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必填)
	電話：

	
	地址(含郵遞區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必填)

	
	企業經營者2(請填公司名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必填)     
	電話：

	
	地址(含郵遞區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必填)

	申訴對象網站：

	是否曾向其他單位申訴(必填) 
☐否 
☐業者   ☐政府消保單位   ☐媒體   ☐其他消保團體         

	購買(或接受服務)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金額：

	付款方式：☐現金(含匯款、綁定其他支付方式) ☐信用卡(含綁定其他支付方式) ☐貸款 (必填)

	商品名稱(或服務內容)：
	訂單編號/會員帳號：

	申訴內容(簡述消費問題發生之事實過程、業者處理回應、爭議點等) (必填)



	認為合理解決方式(請提出具體解決方式或賠償金額)(必填)


若需本會受理您的案件，請確認並同意以下事項：
1.申訴陳述內容及所提資料均為屬實。
2.本會官網上所載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。
3.申訴表及附件，均將提供申訴對象，俾其知悉申訴事由與請求。
 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
	附件資料：請附上契約、照片、收據、統一發票或其他往來文件之圖片檔，圖片檔請貼入下方表格中，並請注意圖片內容是否清晰(手機長截圖請注意單頁印出是否清晰)，表格大小或欄位不足請自行調整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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